艺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遴选办法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和《华南农业大学课程思政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全面推进我院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优秀课程思政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提升立德树人成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指导思路
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。紧密结合艺术学院和专业特色，深度挖掘专业课程及教学环节中蕴含的思政元素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美育精神、文化自信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，将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，培养德艺双馨、具有深厚家国情怀、高尚审美情操、卓越创新能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艺术人才。
二、遴选原则
1. 政治导向性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体现时代精神。
2. 专业契合性：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内容、教学目标深度融合，自然贴切，润物无声。
3. 教学实效性：教学设计科学合理，教学方法创新有效，学生获得感强，育人效果显著。
4. 示范引领性：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可推广性，能为同类课程或相关专业提供借鉴。
三、申报条件
1. 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，并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实践。
2. 课程负责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能够准确把握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，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。课程团队不超过 6 人，成员学历结构、职称结构、知识结构科学合理。
3. 围绕如何有效融入思政元素进行系统设计、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。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明确合理，教学方法新颖得当，教学内容完整规范，能够在教学理念、教学思路、内容形式、方法手段等方面积极创新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、时效性、创新性、示范性和可推广性。
4. 已获立项的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
四、申报遴选程序
1. 申报初审：教师或教学团队根据通知要求，填写《艺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书》， 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支撑材料。学院教学办公室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及申报资格进行初步审核。
2. 专家评审：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
3. 遴选立项：对拟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后，正式发文公布立项名单。
五、项目管理与支持
1. 建设周期：获评项目正式立项为“艺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”，建设周期为1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经费支持：课程思政示范团队，0.5万/项；示范课程，0.2万/项；示范课堂，0.1万/项；典型案例，0.1万/项。经费需用于课程资源开发、教学研究、教学改革、教师培训、成果推广等。经费使用需符合学校财务规定。
3. 验收与持续建设：建设周期结束后，项目负责人需提交结项报告，学院组织验收。项目验收后仍应持续建设和完善，发挥长效示范作用。验收优秀的项目，可优先推荐申报校级、省级及以上课程思政示范项目。
